
 

 

 

 

 

 

 

 

关于启用法律援助刑事案件

 

各县区司法局、全市各律师事务所

为提高法律援助刑事案件辩护质量

案件律师会见，保证刑事法律援助案

的完整性，规范性

事案件律师会见电子模板

案件时，根据具体案情需要

 

  附：《法律援助刑事案件律师会见电子模板

                           

 

                      

 

 

淮 南 市 司 法 局

 

关于启用法律援助刑事案件律师会见电子模板的通

全市各律师事务所： 

为提高法律援助刑事案件辩护质量，规范法律援助刑事

保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各诉讼阶段会见内容

规范性。市法援中心组织人员制作了法律援助刑

事案件律师会见电子模板，望全市律师在办理刑事法律援助

根据具体案情需要，调整、编辑、适用该电子模板

法律援助刑事案件律师会见电子模板

                            

                           

                              2020年 5月

淮 南 市 司 法 局

律师会见电子模板的通知  

规范法律援助刑事

件各诉讼阶段会见内容

法律援助刑

望全市律师在办理刑事法律援助

适用该电子模板。 

法律援助刑事案件律师会见电子模板》 

                             

月 8日 

淮 南 市 司 法 局  



 

  

附件： 

法律援助刑事案件律师会见电子模板 

  

一、 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笔录 

二、 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会见笔录 

三、 审判阶段律师会见笔录 

 

     

 

 

 

 

 

 

 

 

 



 

  

 

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笔录 

 第   次 

  

时    间:                地    点: 

会 见 人:                工作单位:      

被会见人:                涉嫌罪名:         

记 录 人: 

案件阶段:  侦查       办案机关:                     

 

问：我(们)是              律师事务所（       法

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接受       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担任

你涉嫌犯             罪一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为

你提供法律帮助，你是否同意？ 

明确一下你有权拒绝我（们）为你辩护或另行委托辩护。

如果你同意我做为你的辩护人，按照法律援助有关规定，我

不向你收取律师费用，免费为你提供辩护。 

答：                                                 

问：你除了委托我（我们）作为你的辩护人外，是否聘

请了其他法律援助律师或社会律师作为你的辩护人？辩护

律师不能超过两名，如果超过或者另行委托了社会律师，我



 

  

们将不再提供法律援助。 

答：                                            

问：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在侦查阶段，辩护人

将依法为你提供如下帮助：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

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及其他辩护工作。律师在为你辩护过程中，

你应实事求是的陈述全部案情，律师只有在掌握全部案情的

基础上，方能为你提供切实可行的辩护，是否清楚？ 

答：                                                     

问：目前你是否受到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

变相体罚等非法讯问？若发生上述行为，你有申诉、控告的

权利，但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或证据线索。  

答：                                                 

                                                     

问：请把你的个人情况说一下？（姓名，有无曾用名，

年龄，是否参加相关党派，身体状况，有无家族精神病史，

是否怀孕等） 

答：                                                 

                                                     

问：请把你的家庭情况说一下？（是否有正在哺乳期的

婴儿、是否系生活不能自理人的唯一扶养人等） 

答：                                                  

                                                      



 

  

问：你之前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或行政拘留？  

答：                                                 

                                                     

问：你是否知道你涉嫌的罪名？  

答：                                                       

问：你是何时被采取强制措施的？ 

答：                                                  

问：你是如何归案的？ 

答：                                                 

                                                      

问：有无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等立功的情节、行为？ 

答：                                                 

                                                     

问：你所涉案件是否有他人与你共同参与？                         

答：                                                 

                                                     

问：你在侦查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否属实？                 

答                                                   

                                                     

问：你把案件发生的经过详细叙述一遍？                     

答：                                                      

                                                     



 

  

                                                     

                                                        

                                                      

                                                        

                                                       

                                                      

                                                       

                                                        

                                                      

                                                         

                                                            

                                                     

                                                     

                                                      

                                                       

                                                     

                                                         

                                                       

                                                       

问：现在就你所涉的罪名、量刑等相关的法律，以及从

重和从轻、减轻等量刑规定向你解释（内容口述，略去）。

我的解释你是否听清楚了？ 



 

  

答：                                                  

问：是否需要代你向侦查机关提出取保候审申请? 

答：                                                        

问：你在侦查阶段有什么扣押的物品(采取何种措施扣

的)?                                                 

答：                                                 

                                                     

问：下面向你介绍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制度是建

立在侦控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的一种

制度延伸，被追诉人可以自愿选择。对犯罪情节较轻、真

诚悔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从宽或不起诉的程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

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的通知中第一条：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

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第八条：在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

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听取犯罪

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犯罪嫌疑人自愿

认罪认罚的，记录在案并附卷。你是否清楚？ 

答：                                                

问：你目前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如何？                    



 

  

答：                                                               

                                                           

问：你有无生活上的需求?（包括生活费用、衣物）需

要你的家人送交看守所？ 

答：                                             

                                                                              

问：在今天的会见中，律师有无教唆你作虚假陈述或作

伪证？有无通过语言或肢体动作威胁、恐吓你？律师有无其

他任何违法、违规、或不良的行为？  

答：                                             

问：今天会见中，你陈述的内容是否真实？  

答：                                             

问：今天会见到此结束，请你详细阅读笔录，如有遗漏

或错误请指正，确认无误后，请签字确认。  

答：         

 

被会见人签名： 

                           日 期： 

 

 

 

 

 

 

 



 

  

 

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会见笔录          

第   次 

  

时    间:                地    点: 

会 见 人:                工作单位:      

被会见人:                涉嫌罪名:         

记 录 人: 

案件阶段 :  审查起诉     办理机关:                     

 

问：我(们)是              律师事务所（       法

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接受          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担任

你涉嫌犯             罪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

为你提供法律帮助,你是否同意？明确一下你有权拒绝我

（们）为你辩护或另行委托辩护。如果你同意我做为你的辩

护人，按照法律援助有关规定，我不向你收取律师费用，将

免费为你提供辩护。 

答：                                                 

问：你除了委托我（我们）作为你的辩护人外，是否聘

请了其他法律援助律师或社会律师作为你的辩护人？辩护



 

  

律师 不能超过两名，如果超过或者另行委托了社会律师，

我（们）将不再提供法律援助。 

答：                                            

问：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

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在我告诉

你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和你的诉讼权利与义务：1、要求

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2、申请有关办案人员回避的权利；3、

侦查人员对你的提问，你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

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根据案件事实，你可以做有罪

陈述，也可以作无罪辩解。4、有自行书写供述的权利，对

侦查人员制作的讯问笔录有权核对、补充、改正、附加说明

等；若你没有阅读能力核对讯问笔录，可要求侦查人员宣读，

在确认笔录没有错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5、侦查机关应当将

用作为证据的使用的鉴定意见向你告知，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的，你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自行辩护的权

利、拒绝辩护的权利、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 7、申诉权和

控告权。 

答：                                                                                              

问：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需了解你无罪、罪轻，或

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等情况，固定相关证据，为辩护做准

备。你应实事求是的陈述全部案情，律师只有在掌握全部案



 

  

情的基础上，方能为你提供切实可行的辩护，是否清楚？  

答：                                                                                              

问：现在案件已送至      检察院，进入的审查起诉阶

段。侦查机关认为你的行为已经构成            犯罪。你

是否同意起诉意见书指控的罪名？你是否同意起诉意见书

指控的事实、情节、动机、目的等内容？ 

答：                                                     

                                                     

                                                      

问：你是否受到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变相

体罚等非法讯问？若发生上述行为，你有申诉、控告的权利，

但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或证据线索。    

答：                                                 

                                                     

问：请把你的个人情况说一下？（姓名，有无曾用名，

年龄，是否参加相关党派，身体状况，有无家族精神病史，

是否怀孕等）  

答：                                                 

                                                     

问：请把你的家庭情况说一下？（是否有正在哺乳期的

婴儿、是否系生活不能自理人的唯一扶养人等） 

答：                                                  



 

  

                                                      

问：你之前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或行政拘留？  

答：                                                        

                                                     

问：你是怎么归案的？  

答：                                                 

                                                           

问：有没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情节？  

答：                                                 

                                                      

问：你把案件发生的经过详细叙述一遍？   

答：                                                  

                                                      

                                                        

                                                     

                                                      

                                                     

                                                      

                                                     

                                                       

                                                       

                                                         



 

  

                                                     

                                                      

                                                      

                                                      

                                                      

                                                        

                                                      

                                                            

                                                         

                                                               

问：你以上关于案情的陈述，与在侦查机关、公诉机关

所做的供述是否一致？  

答：                                                                                               

现在就你所涉的罪名、量刑等相关的法律，以及从重和

从轻、减轻等量刑规定向你解释（内容口述，略去）。我的

解释你是否听清楚了？ 

答：                                             

问：下面我告知你，在审查起诉程序你所享有的诉讼权

利（内容口述，略去），你听明白了吗？ 

答：                                             

问：接下来向你介绍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制度是建

立在侦控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的一种



 

  

制度延伸，被追诉人可以自愿选择。对犯罪情节较轻、真诚

悔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从宽或不起诉的程序。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

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试点工作的办法》的通知:第十条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人民

检察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

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就下列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

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并附卷：（一）指控的罪名

及适用的法律条款；（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

处罚的建议；（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查适用的程序；（四）

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情形。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

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

下签署具结书。你是否清楚？                                     

答：                                             

问：你目前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如何？ 

答：                                             

                                                

问：你有无生活上的需求?（包括生活费用、衣物）需

要你的家人送交看守所？ 

答：                                                                                               



 

  

问：在今天的会见中，律师有无教唆你作虚假陈述或作

伪证？有无通过语言或肢体动作威胁、恐吓你？律师有无其

他任何违法、违规或不良的行为？ 

答：                                             

问：今天会见中，你陈述的内容是否真实？ 

答：                                             

问：今天会见到此结束，请你详细阅读笔录，如有遗漏

或错误请指正，确认无误后，请签字确认。 

答：                                             

 

                           被会见人签字： 

                            日 期 ：   

 

 

 

 

 

 

 

 

 

 

 

 

 



 

  

 

 

 

审判阶段律师会见笔录          

第   次  

  

时    间:                地    点: 

会 见 人:                工作单位:      

被会见人:                涉嫌罪名:         

记 录 人: 

案件阶段：审判（一审、二审） 办理机关：                     

 

问：我(们)是              律师事务所（       法

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接受              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担任你涉嫌犯             罪一案，在本案（一审、二审）

阶段的辩护人，为你提供法律帮助,你是否同意？明确一下

你有权拒绝我（们）为你辩护或另行委托辩护。如果你同意

我做为你的辩护人，按照法律援助有关规定，我不向你收取

律师费用，将免费为你提供辩护。 

答：                                                 



 

  

问：律师在为你辩护过程中，你应实事求是的陈述全部

案情，律师只有在掌握全部案情的基础上，方能为你提供切

实可行的辩护，是否清楚？ 

答：                                                 

问：你除了委托我（我们）作为你的辩护人外，是否聘

请了其他法律援助律师或社会律师作为你的辩护人？辩护

律师不能超过两名，如果超过或者另行委托了社会律师，我

（们）将不再提供法律援助。  

答：                                             

问：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

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作为律师，

我们有义务告诉你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和你的诉讼权利

与义务：1、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2、申请有关办案人

员回避的权利；3、侦查人员对你的提问，你应当如实回答，

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根据案件事

实你可以有罪陈述，也可以作辩解无罪。4、有自行书写供

述的权利，对侦查人员制作的讯问笔录有核对、补充、改正、

附加说明的权利；若你没有阅读能力核对讯问笔录，可要求

侦查人员宣读，在确认笔录没有错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5、

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向你告知，对鉴定

意见有异议的，你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自



 

  

行的辩护权、拒绝辩护的权利、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 7、

申诉权和控告权。 

答：                                           

问：你是否受到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变相

体罚等非法讯问？若发生上述行为，你有申诉、控告的权利，

但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或证据线索。 

答：                                                 

                                                     

问：请把你的个人情况说一下？  （姓名，有无曾用名，

年龄，是否参加相关党派，身体状况，有无家族精神病史，

是否怀孕等）  

答：                                                 

                                                        

问：请把你的家庭情况说一下？（是否有正在哺乳期的

婴儿、是否系生活不能自理人的唯一扶养人等） 

答：                                                  

                                                      

问：你是何时收到起诉状副本的？ 

答：                                                 

问：你是否同意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你是否同意起诉书

指控的事实、情节、动机、目的等内容？ 

                                                     



 

  

                                                          

                                                     

                                                      

问：你是如何归案的？ 

答：                                                   

                                                        

问：你有没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等立功情节？ 

答：                                                       

                                                      

                                                            

问：你所涉案件是否有他人共同参与？ 

答：                                                 

                                                 

问：你在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否属实？  

答：                                                   

问：你把案件发生的经过详细叙述一遍？ 

答：                                                      

                                                     

                                                     

                                                        

                                                      

                                                        



 

  

                                                       

                                                      

                                                       

                                                        

                                                      

                                                         

                                                            

                                                     

                                                     

                                                      

                                                       

                                                     

                                                         

                                                       

                                                       

问：现在就你所涉的罪名、量刑等相关的法律，以及从

重和从轻、减轻等量刑规定向你解释（内容口述，略去）。

我的解释你是否听清楚了？ 

答：                                           

问：下面我（们）向你告知一下法庭审理的程序，以及

你在庭审中的诉讼权利、义务及注意事项（略），你听明白

了吗？ 



 

  

答：                                                 

问：接下来，向你介绍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制度是

建立在侦控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的一

种制度延伸，被追诉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对犯罪情节较轻、

真诚悔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从宽或不起诉的程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的通知: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认罪认

罚案件，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

致的法律后果，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

容的真实性、合法性。第十八条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

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被告人认罪认罚的，

可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

的最后陈述，一般应当当庭宣判。第二十二条对不具有法定

减轻处罚情节的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从

轻判处刑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免

予刑事处罚.你是否听清楚了？ 

答：                                                            

问：你目前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如何？ 

答：                                                                    

问：你有无生活上的需求？（包括生活费用、衣物）需

要你的家人送交看守所？ 



 

  

答：                                             

问：在今天的会见中，律师有无教唆你作虚假陈述或作

伪证？有无通过语言或肢体动作威胁、恐吓你？律师有无其

他任何违法、违规、或不良的行为？ 

答：                                             

问：今天会见中，你陈述的内容是否真实？  

答：                                             

问：今天会见到此结束，请你详细阅读笔录，如有遗漏

或错误请指正，确认无误后，请签字确认。 

答：          

 

被会见人签名： 

                         日 期： 

 

 


